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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給付金之給付來源為本商品收取之費用或通路服務費。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得銷售予高齡客戶(達65 (含) 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實際繳交保險費之人)，為充分了解客

戶特性，高齡客戶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果顯示其不具有辨識不利其投保權益情形之能力

或經公司評估要保人風險承受度與所選擇之投資標的風險屬性不相符者，元大人壽不予承保。 

 欲詳細暸解元大人壽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元大人壽詢問或至網址

https://www.yuantalife.com.tw查詢下載。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之『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解以決

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

付金額來決定。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契約撤銷權︰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元大人

壽撤銷本契約。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日期：113年01月31日 

商品文號：111 年 01 月 12 日元壽字第 1100004336 號函備查、 

113 年 1 月 1 日依 112 年 8 月 21 日金管保壽字第 11204262022 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加值給付金。 

商品文號：110 年 03 月 22 日元壽字第 1090004252 號函備查、 

112 年 07 月 01 日元壽字第 1120001761 號函備查。 

 

 風險屬性評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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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年 01 月 31 日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

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

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元大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所有投資皆具投資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要保人投保前

應詳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 

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證投資收益，投資可能產生的風險包括信

用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本金虧損、匯率損失、或基金解散、清算、

移轉、合併…等等，於最壞之情形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

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

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投資標的名稱請詳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

揭露】）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

金。投資風險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要保人應承擔一切

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

其風險與特性。 

本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保險商品 

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江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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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警語之揭露及重要聲明】 

一、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
您瞭解以決定本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二、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元大人
壽撤銷本契約。 

三、 本保單之保險費繳納方式採彈性繳費，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
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 

四、 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或可能為零。 
五、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六、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

不受存款保險保障。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
安定基金之保障。 

七、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元大人壽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
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元大人壽網站 
 （https://www.yuantalife.com.tw）或向元大人壽服務專線（0800-088008）查詢其
保單帳戶價值。 

八、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九、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

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
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相關實務案例說明請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十、 本商品係由元大人壽發行，透過元大人壽之壽險顧問或合作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行
銷。元大人壽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否的權利。 

十一、本保險商品，非存款商品，無受存款保險保障。 
十二、若您投保本商品有金融消費爭議，請先向元大人壽提出申訴 (免費申訴電話 : 0800-

088008)，元大人壽將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作回覆。若您不接受元
大人壽之處理結果或元大人壽逾期未為處理，您可以在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
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十三、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可能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十四、本保單若有連結投資帳戶，若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投資帳戶之績效，本投

資帳戶投資風險請詳閱保險商品說明。 
十五、本商品之保險契約由元大人壽承保發單，若招攬或銷售事宜分別委託外部銀行、保險代

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公司負責時，招攬或銷售人員即為該銀行、代理人或經紀人公司所屬
業務員，仍應受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範。 

十六、本商品係由元大人壽提供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
人協助招攬及代收保費（含保險文件之轉交），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與元大人壽不
因此而成立合夥、委任及僱傭等任何關係。 

十七、保戶之保單帳戶價值係為獨立於元大人壽資產外之分離帳戶，投資標的係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依投資標的適用法律所發行，其一切係由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負責履行，保戶必須承
擔投資之法律(例如因適用稅法變更致稅負變更或因適用法律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
回或給付金額等)、匯率、投資標的相關市場變動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信用等風險。 

十八、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本商品說明書。 
十九、 元大人壽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詳本商品說明書)，

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 
二十、 元大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比率並不代

表報酬率，本全權委託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二十一、元大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

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
減損。 

二十二、 本商品經元大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
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
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元大人壽及負責人依法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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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揭露】  

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理風險度下，投資於證券以謀求長

期投資利得及投資收益。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元大人壽除未盡善良管理人注意

義務應負責任外，對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不保證最低收益率，亦不負責投資標的之盈虧。 

 

投資風險包括：  

一、因投資標的特性之不同，將產生不同之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可能發生之投資標的跌

價、匯兌損失所導致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停贖回及清算等風險。 

二、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無保證投資收益，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金額。要保人應承擔一切風

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份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三、要保人交易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要保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或各基金公司網站逕行查詢。 

四、除具有上列所述風險外，投資標的有下列較常見之風險：  

(一) 中途贖回風險： 

要保人若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申請部份提領或解約時，由於基金持有之債券易受到利率

之變動或其他因素而影響其次級市場價格，所以經由此贖回而退回之保單帳戶價值，

可能有低於原始投入金額之風險。 

(二)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風險： 

投資標的計價幣別若與原始投資之資金幣別不同時，要保人須承擔各項投資收益(包含

配息及本金) 返還時，轉換回原始投資幣別資產將可能低於投資本金之匯兌風險。  

(三) 信用風險： 

保單帳戶價值係屬分離帳戶，獨立於元大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需

自行承擔發行(保證)公司履行交付投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用風險。  

(四) 市場價格風險： 

投資標的之市場價格，將受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影響、全球景氣、各國經濟與政治狀況

等影響，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報酬率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元大人壽亦不保

證投資標的之投資報酬率且不負投資盈虧之責。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 

(五) 法律風險： 

投資標的係發行機構依其適用法律所發行，其一切履行責任係由發行機構承擔，但要

保人必須承擔因適用稅法法令或其他法令之變更所致稅負調整、變更之其權益發生變

更的風險。舉例說明：投資標的可能因所適用法令之變更而致無法繼續投資、不能行

使轉換或贖回之權利、或不得獲得期滿給付等情事。  

(六) 流動性風險: 

基金投資之部份國家或地區可能因證券市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或政經環境較不穩

定，而產生流動性不足的風險，部份市值較小之投資標的亦可能欠缺市場流動性，致

使投資標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致實際交易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產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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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相對影響基金之淨值，甚至延後買回價金之給付時間。 

(七) 利率風險: 

由於債券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而蒙

受虧損之風險，非投資等級債亦然。故要保人所購買之保險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

戶子基金為債券基金時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其價值下跌。 

(八)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本商品所投資之標的雖經挑選分散適合之基金組合，但仍不排除存在類股過度集中之 

風險。 

(九) 產業景氣循環風險： 

受產業景氣循環波動特性的影響，當產業景氣趨向保守時，企業盈餘及成長性將受到 

抑制，連帶牽動股市表現，可能影響基金表現。 

(十) 通貨膨脹風險： 

通膨降低金錢的價值，因而減低基金之未來投資回報的實質價值。 

(十一) 匯兌風險： 

投資期間內之投資標的均以個別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計價，要保人或受益人須自行承 

擔任何辦理投資標的轉換、贖回、投資標的收益分配及保險金給付等所產生之匯兌風 

險。 

(十二)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 

全球政治情勢、經濟環境及法規變動，也將對基金所參與的投資市場及成份股投資之

報酬造成影響。 

(十三) 信貸風險： 

基金的價值，受到因相關投資信貸能力變動而產生的風險影響。 

(十四) 投資新興市場風險： 

新興市場一般為比較貧窮或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其經濟及/或資本市場發展水平亦較 

低，而股價及貨幣匯價波動較大。 

(十五) 清算風險： 

當本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規模低於一定金額，不符合經濟效益時，該標的即終 

止並將進行清算。 

(十六) 其他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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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相關投資標的之簡介 

一、 本商品之投資標的為投資帳戶（投資標的之管理機構名稱、地址及其他詳細內容請參閱本

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 

二、 元大人壽選取、中途增加或減少投資標的之理由： 

(一) 在發行或管理機構方面：選取信譽良好、財務體質健全、交易流程順暢，並符合法令

要求之資格條件者，但當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資格不再符合法令之要求或其營運狀況可

能不利保戶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終止合作關係。 

(二) 在投資標的方面：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前提下，多元選取具流動性、具一定規模、

信用評等良好之投資標的，但當投資標的不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要求或其可能產生不

利保戶之情形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三) 投資標的被選定為投資標的之理由及標準：請詳閱『投資標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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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給付項目及條件)】 

項目 內容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註 2]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元大人壽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

金
[註 1]

，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完全失能保

險金
[註 4]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之完全失能項別之

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者，元大人壽按保險金額
[註 3]

給付完全失能保險

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111歲仍生存者，元大人壽依被

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1歲為基準日，並按保單條款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計

算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投資標的之收

益分配或提減

(撥回)投資資

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元大人壽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

益總額，依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占元大人壽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

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元大人壽應先

扣除之。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帳戶投資標的若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

提減(撥回)固定比例金額予要保人之約定者(如保單條款附表三)，元大人壽

應將提減(撥回)之金額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元大

人壽應先扣除之。 

依前二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元大人壽依下列各款方

式給付： 

一、現金收益者：元大人壽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主動給付，要

保人亦得於要保書中約定將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於該收益實

際分配日或資產實際撥回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改以投入至要保

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  

二、非現金收益者：元大人壽應將分配之收益於該收益實際分配日之後的第

一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若本契約於收益實際分配日已終

止、停效、收益實際分配日已超過有效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

投資該標的時，元大人壽將改以現金給付予要保人。 

加值給付金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自第五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時起算，

往前推算十二個月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乘以

0.4%做為加值給付金，並於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至與

要保人所選擇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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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

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2. 壽險費用：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保單條

款附表二）。由元大人壽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並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 

3. 保險金額:係指元大人壽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該金額以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

戶價值兩者之總和給付，其中，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係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元大人壽為基準日並按保單條款附表五之贖回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

價值計算。 

4.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元大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 保單帳戶價值查詢:您可以在元大人壽網站(www.yuantalife.com.tw) 查詢保單帳戶價值。 

※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元大人壽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

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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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則】 

1. 繳費方式：彈性繳。 

2. 承保年齡：15 足歲~80 歲。 

3. 繳費方式：匯款、自動轉帳。 

4. 保費限制：（保費限以每仟元為單位） 

(1)最低保費限制: 新臺幣 10 萬元。 

(2)最高保費限制: 請詳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新契約投保規則，同一被保險人累計

本公司特定變額萬能壽險(甲/乙型)淨保險費
[註 1]

合計 3 億元。 

 

 

 

 

5. 最低基本保額
[註 2]

限制：首期保險費乘以下表指定之百分比。 

 

 

 

 

 

6. 最高基本保額限制： 

(1) 被保險人年齡小於 40 歲(含)時，甲型最高基本保額不得逾 6 億元、乙型最高基本保額

不得逾 3 億元，且每張保單之指定之百分比不得超過該張保單保險費之 20 倍。 

(2) 被保險人年齡大於 41 歲(含)時，甲型指定之百分比不得逾總繳保險費*150%、乙型指

定之百分比不得逾總繳保險費*50%。 

7. 其他投保規定： 

(1) 要保人為未滿 18 足歲、美國公民、法人時恕不受理。 

(2) 以「基本保額」做為財務核保項目計算基礎。 

(3) 高保費優惠：累積所繳保費扣除已提領金額≧300 萬，可免收當月 100 元之保單管理費

用。 

(4)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實際繳交保險費之利害關係人≧65 歲時，需依「投資型保單銷售要

項說明表」進行電話錄音作業。 

(5) 不得附加附約。 

(6) 被保險人≧65 歲且投保甲型時，依據相關法令規範僅能指定最低百分比，亦即 65~70 歲

僅能指定 110%、71 歲以上僅能指定 102%。 

(7) 本商品不適用集體彙繳件。 

註 1 淨保險費計算方式 

新契約 首期保險費 

有效契約 累計總繳保險費-累計部分提領金額 

投保年齡 15足~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71~80 歲 

甲型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乙型 90% 60% 40% 20% 10% 2% 

註 2 基本保額計算方式 

新契約 首期保險費*指定之百分比 

有效契約 (累計總繳保險費-累計部分提領金額)*指定之百分比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8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8) 本商品適用「投資型保險自動調整基本保額批註條款」，附加時需於要保書勾選且另外提

供專用申請書。 

(9)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不受理不定期單筆保險費。 

(10) 新契約受理後，不受理提高保險費之契約內容變更。 

※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銷售當時之投保規則或洽銷售人員辦理，元大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

保規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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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效果】 

一、 每月扣除額的收取方式：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投資標的扣除每月扣除額之順序。 

要保人未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之順序時，則以保單帳戶中各投資標的淨值佔保單帳戶價

值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減少之單位數或金額。 

每月扣除額扣除當時，本契約若有未投入投資標的之保險費時，則應優先自該保險費中扣

除之。 

二、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元大人壽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元大人壽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

時溯自預收相當於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元大人壽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元大人

壽仍負保險責任。 

三、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申請交付保險費時，元大人壽以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

該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按保單條款附

表五買入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 該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 元大人壽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保險費，元大人壽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 

四、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要保人申請繳交保險費時，元大人壽將依保單條款第二條第一款重新計算基本保額。本契

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一定數值以上，

未達一定數值以上者，將變更基本保額使其符合一定數值。  

(三) 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兩者之較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

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四) 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兩者之和。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要保人申請變更基本保額時，元大人壽將依保單條款第二條第一款重新計算基本保額。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應在一定數值以上，未達一定數值以上者，將

變更基本保額使其符合一定數值。  

(一) 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較大值。但訂立

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 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

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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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兩者之和。但訂立本契

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前二項所稱一定數值之標準如下：  

(一) 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 

資標的之金額。 

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數值之判 

斷時點，以下列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率為準計算：  

(一) 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 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元大人壽時。 

五、 保險費繳交的限制：（保費限以每仟元為單位） 

(一) 最低保費限制: 新臺幣 10 萬元。 

(二) 最高保費限制: 請詳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新契約投保規則，同一被保險人 

累計本公司特定變額萬能壽險(甲/乙型)淨保險費
[註 1]

合計 3 億元。 

 

 

 

 

(三)最低基本保額
[註 2]

限制：首期保險費乘以下表指定之百分比。   

 

 

 

 

 

  

註 1 淨保險費計算方式 

新契約 首期保險費 

有效契約 累計總繳保險費-累計部分提領金額 

投保年齡 15 足~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71~80 歲 

甲型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乙型 90% 60% 40% 20% 10% 2% 

註 2 基本保額計算方式 

新契約 首期保險費*指定之百分比 

有效契約 (累計總繳保險費-累計部分提領金額)*指定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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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交付之效果： 

本保單條款第六條【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

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元大人壽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元大人壽應於前述

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

險事故時，元大人壽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每月扣除額。

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元大人壽不負保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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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試算列表】 

元小姐 50 歲女性，投保「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W1)」甲型，彈性交付一次保險費新台幣 100

萬元，約定基本保額為所繳保險費之 140%，保費費用率 2.16%(分為 12次收取)，保單管理費新台幣 100

元/月，其他相關費用依【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規定。假設保戶未曾再繳交保

險費及申請部分提領；壽險費用為當年度淨危險保額乘上當年度保險年齡壽險費用計算而得。其年度末身

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及保單帳戶價值如下表: 

 

範例一 

 

 
範例二 

 

 

 

 

 

 

保費

費用

保單

管理費
基本保額

壽險

費用

加值

給付金

保單帳戶

價值
解約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1 50 1,000,000 21,600 1,200 1,400,000 550 0 1,035,908 963,394 1,400,000

2 51 1,000,000 0 1,200 1,400,000 513 0 1,096,292 1,030,514 1,400,000

3 52 1,000,000 0 1,200 1,400,000 452 0 1,160,363 1,113,948 1,400,000

4 53 1,000,000 0 1,200 1,400,000 366 0 1,228,367 1,191,516 1,400,000

5 54 1,000,000 0 1,200 1,400,000 258 0 1,300,563 1,300,563 1,400,000

6 55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29 5,068 1,382,596 1,382,596 1,400,000

7 56 1,000,000 0 1,200 1,400,000 3 5,388 1,470,022 1,470,022 1,470,022

8 57 1,000,000 0 1,200 1,400,000 0 5,728 1,563,056 1,563,056 1,563,056

9 58 1,000,000 0 1,200 1,400,000 0 6,090 1,662,055 1,662,055 1,662,055

10 5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0 6,476 1,767,401 1,767,401 1,767,401

20 6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0 11,991 3,274,002 3,274,002 3,274,002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累積所繳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6%

保費

費用

保單

管理費
基本保額

壽險

費用

加值

給付金

保單帳戶

價值
解約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1 50 1,000,000 21,600 1,200 1,400,000 576 0 996,374 926,628 1,400,000

2 51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02 0 1,014,480 953,611 1,400,000

3 52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21 0 1,032,928 991,611 1,400,000

4 53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28 0 1,051,739 1,020,187 1,400,000

5 54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36 0 1,070,918 1,070,918 1,400,000

6 55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82 4,248 1,094,766 1,094,766 1,400,000

7 56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72 4,343 1,119,199 1,119,199 1,400,000

8 57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60 4,440 1,144,232 1,144,232 1,400,000

9 58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43 4,539 1,169,883 1,169,883 1,400,000

10 5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23 4,641 1,196,169 1,196,169 1,400,000

20 6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0 5,813 1,500,035 1,500,035 1,500,035

假設投資報酬率2%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累積所繳

保險費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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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 

 

 

範例四 

 

註： 

1. 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 

2. 上述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保險相關費用及投資相關費用，其相關費用請參閱本商品

說明書【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3. 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該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含)以後 

解約費用率 7% 6% 4% 3% 0% 

4. 上述範例數值假設每年帳戶報酬率維持不變。此報酬率並非保證，僅供說明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未來

之實際報酬。 

保費

費用

保單

管理費
基本保額

壽險

費用

加值

給付金

保單帳戶

價值
解約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1 50 1,000,000 21,600 1,200 1,400,000 589 0 976,611 908,248 1,400,000

2 51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48 0 974,763 916,277 1,400,000

3 52 1,000,000 0 1,200 1,400,000 696 0 972,867 933,952 1,400,000

4 53 1,000,000 0 1,200 1,400,000 750 0 970,917 941,789 1,400,000

5 54 1,000,000 0 1,200 1,400,000 804 0 968,913 968,913 1,400,000

6 55 1,000,000 0 1,200 1,400,000 924 3,879 970,668 970,668 1,400,000

7 56 1,000,000 0 1,200 1,400,000 984 3,887 972,371 972,371 1,400,000

8 57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050 3,893 974,014 974,014 1,400,000

9 58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128 3,900 975,586 975,586 1,400,000

10 5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220 3,907 977,073 977,073 1,400,000

20 6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3,476 3,938 981,802 981,802 1,400,000

假設投資報酬率0%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費

費用

保單

管理費
基本保額

壽險

費用

加值

給付金

保單帳戶

價值
解約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1 50 1,000,000 21,600 1,200 1,400,000 628 0 917,330 853,117 1,400,000

2 51 1,000,000 0 1,200 1,400,000 776 0 860,378 808,755 1,400,000

3 52 1,000,000 0 1,200 1,400,000 928 0 806,698 774,430 1,400,000

4 53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081 0 756,089 733,406 1,400,000

5 54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246 0 708,356 708,356 1,400,000

6 55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532 2,920 665,956 665,956 1,400,000

7 56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731 2,746 625,745 625,745 1,400,000

8 57 1,000,000 0 1,200 1,400,000 1,955 2,581 587,574 587,574 1,400,000

9 58 1,000,000 0 1,200 1,400,000 2,206 2,424 551,303 551,303 1,400,000

10 5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2,497 2,275 516,788 516,788 1,400,000

20 69 1,000,000 0 1,200 1,400,000 9,624 1,089 235,130 235,130 1,400,000

假設投資報酬率-6%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累積所繳

保險費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14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5. 由於投資期間內每一個時點投資之單位數皆不同，實際數值依個案不同，本表僅供參考。 

6. 身故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身故或完全失能當時之保單帳戶價值與淨危險保額之總和給付。甲型之淨

危險保額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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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W1 保單條款附表二_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 保費費用率為
2.16%，收取方式如下：  
(1)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

取，並於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前一資產評價日依所繳
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
費用，迄繳足為止。  

(2)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

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元大人壽將自保單帳戶
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 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註 1]

 

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

，免收當月保單

管理費用。  

註 1：元大人壽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要保人，但若屬對要保人有利之費用調降，則不在此

限。元大人壽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

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

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計算保單管理費用當時之本契約

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金額後之餘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壽險費用 詳「壽險費用表」，每年收取的壽險費用原則上逐年增加。 

3.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元  

大人壽未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投資帳戶：每年收取投資標的價值之 1.7%，並反應於投資標的

單位淨值中，詳如各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貨幣帳戶：無。 
(2) 投資帳戶：無。 

6. 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元大人壽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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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詳元大人壽網站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之投資標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所繳保費為最低 10 萬元時，保單管理費每月仍收取 100 元，保單管理費每年費率為 1.2%。 

  

1.解約費用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含)以後 

解約費用率 7% 6% 4% 3%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無。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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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費用表】(W1保單條款附表二) 

單位：每月每萬元淨危險保額之壽險費用 

※ 要保人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詳本公司網站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15 0.25 0.11 51 3.10 1.27 87 69.89 51.51 

16 0.28 0.12 52 3.32 1.37 88 76.25 57.60 

17 0.32 0.13 53 3.56 1.46 89 82.96 64.40 

18 0.34 0.14 54 3.82 1.56 90 90.68 71.99 

19 0.36 0.15 55 4.22 1.80 91 99.60 80.42 

20 0.36 0.15 56 4.51 1.92 92 108.45 89.76 

21 0.37 0.16 57 4.84 2.06 93 118.10 100.11 

22 0.38 0.16 58 5.19 2.22 94 128.61 111.53 

23 0.39 0.17 59 5.57 2.41 95 140.07 124.14 

24 0.39 0.17 60 6.22 2.77 96 152.57 138.04 

25 0.41 0.20 61 6.67 3.00 97 166.19 153.31 

26 0.42 0.21 62 7.18 3.27 98 181.04 170.05 

27 0.43 0.22 63 7.74 3.57 99 197.23 188.36 

28 0.45 0.23 64 8.37 3.91 100 214.87 208.32 

29 0.47 0.24 65 9.39 4.67 101 233.56 229.99 

30 0.55 0.26 66 10.19 5.12 102 252.82 253.43 

31 0.58 0.28 67 11.12 5.66 103 273.28 278.66 

32 0.62 0.30 68 12.18 6.27 104 294.95 305.67 

33 0.67 0.32 69 13.36 6.97 105 317.80 334.39 

34 0.73 0.34 70 15.42 8.10 106 352.52 374.03 

35 0.81 0.37 71 16.86 9.00 107 390.26 415.61 

36 0.89 0.40 72 18.43 10.04 108 427.12 463.77 

37 0.97 0.43 73 20.14 11.21 109 465.49 516.22 

38 1.06 0.46 74 22.02 12.54 110 833.33 833.33 

39 1.16 0.50 75 23.90 13.61 

40 1.27 0.55 76 26.17 15.26 

41 1.39 0.59 77 28.66 17.12 

42 1.51 0.64 78 31.41 19.18 

43 1.64 0.69 79 34.40 21.47 

44 1.78 0.74 80 37.65 23.99 

45 2.01 0.85 81 41.15 26.76 

46 2.17 0.91 82 44.93 29.82 

47 2.34 0.98 83 49.04 33.22 

48 2.52 1.05 84 53.53 37.01 

49 2.71 1.13 85 58.46 41.28 

50 2.89 1.19 86 63.90 46.09 

註：如每一曆年初主管機關
核定前一年度人壽保險單計
算死差紅利的經驗死亡率為
計算基礎所得之壽險費用大
於上表，則元大人壽保留調
整之彈性。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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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報酬揭露】 

＜本公司自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各項利益之內容說明＞ 

本契約提供連結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淨值，亦不會額

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 
[註 1]

 

分成 

贊助或提供對元大

人壽之產品說明會

及員工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註 1]

 

（新臺幣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戶 

(以下簡稱:元大投信) 

無 未達二百萬 未達一百萬 

 

註 1. 本商品皆無自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及其他報酬。 

註 2. 未來本商品如有連結之投資標的變動或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請至本公司網站（網址：

https://www.yuantalife.com.tw）查詢最新內容。 

 

範例說明： 

<本範例內容僅供要保人參考，本公司僅就要保人投資單檔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

專設帳簿資產之通路報酬金額作假設及說明，以協助要保人閱讀了解該類通路報酬之意涵> 

本公司未自元大投信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一百萬之其他報酬。故  台端購買元大

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及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年金保險商品，其中每投資 100,000 元於

元大投信所發行（或代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額外支付之費用：0 元 

2. 由元大投信支付： 

（相關費用係由投資機構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

司，故不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投資帳戶之淨值。） 

1) 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無 

2) 對本公司之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達二百萬 

3) 其他報酬：本公司自元大投信收取未達一百萬關於對要保人進行產品說明會活動之費用。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

帳簿資產作為連結，故各投資機構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

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

投資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

理專設帳簿資產性質不同且各投資機構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或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投資機構收取通路報酬

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

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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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投資標的之管理費及保管費計算及收取方式範例說明> 

【範例說明：以連結類全委帳戶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 100,000 元，並選擇投資帳戶 A 及投資帳戶 B， 

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類全委帳戶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

動。 

假設投資標的投資帳戶 A、投資帳戶 B 之管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以及該等類全委帳戶所投資

子基金之管理費及保管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管理費費率 

(每年) 

保管費費率 

(每年) 

投資帳戶 A 1.70% 0.10% 

投資帳戶 A 投資之子基金 0.2%~2.0% 0.10%~0.20% 

投資帳戶 B 1.0% 0.10% 

投資帳戶 B 投資之子基金 0.8%~1.5% 0.10%~0.20% 

則保戶投資於投資帳戶A及投資帳戶B每年最高應負擔之管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投資帳戶A：50,000 × (2.0%+0.2%) + (50,000-50,000*(2%+0.2%))× (1.7%+0.1%) =  

1,100 + 880.2 = 1,980.2元。 

2.投資帳戶B：50,000 × (1.5%+0.2%) + (50,000-50,000*(1.5%+0.2%))× (1.0%+0.1%)  

=850+540.65 = 1,390.65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類全委帳戶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註 1：受委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 

基金時，就該經理之基金部分，投信業者不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 

註 2：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係由本公司及受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類全委帳 

戶投資之子基金之經理費則係由經理該子基金之投信業者所收取。 

註 3：運用類全委帳戶資產買賣投信業者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共同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及其他相關商品，如有自投信業者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返還 

至類全委帳戶資產，可增加帳戶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利益係由投信業者原本收取之經 

理費中提撥，不影響子標的淨值。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20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投資標的介紹】 

 

一、 投資標的選擇標準 

(一) 本商品之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以下簡稱:

投資帳戶)或基金。投資標的之管理機構之名稱、地址及其他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商品

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 

(二) 元大人壽選取、中途增加或減少投資標的之理由： 

1. 在發行或管理機構方面：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及信託業、管理之資產規模、選取信譽良好、財務體質健全、交易流程順暢，

並符合法令要求之資格條件者，但當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資格不再符合法令之要求

或其營運狀況可能不利保戶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終止合作關係。 

2. 在投資標的方面：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前提下，多元選取具流動性、具一定規

模、信用評等良好之投資標的，但當投資標的不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要求或其可

能產生不利保戶之情形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1). 共同基金之選擇標準。 

 連結基金標的之選擇標準： 

1. 應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或銷售者為限。          

2. 基金規模。 

3. 成立年限。 

4. 基金績效(相對於市場其他同類型基金之報酬率、夏普值排名) 。 

5. 基金經理人/基金操作團隊：具有一定年資相關投資分析經驗。 

6. 明確揭露適合客戶之類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7. 具明確投資目標與方針/操作策略。 

(2). 全權委託帳戶之選擇標準。 

 委託管理機構之選擇標準： 

1.成立年限。 

2.管理之資產規模。 

3.市場資訊提供品質。 

4.後台作業配合程度。 

 全權委託帳戶連結子標的： 

1. 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國內外共同基金。 

2. ETF：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為限，且其交易所

需為金管會公告可受託買賣外國證券交易所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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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標的注意事項 

(一) 投資標的比例合計必須等於100%。 

(二) 有關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請詳保單條款第16條約定。 

(三) 投資帳戶經理人如有異動，純屬管理機構之權責範圍。 

(四) 投資標的資料由各基金公司提供，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

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元大人壽不負投資

盈虧之責，投資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本金虧損、匯率損失、

或基金解散、清算、轉移、合併...等等，於最壞之情形下，最大損失可能為全部投資

本金金額，下述投資標的資料僅供參考。 

(五) 投資報酬率為原幣別之報酬率，並未考慮匯率因素。 

(六) 有關投資標的之配息機制或收益分配機制可於各基金之投資機構(或總代理人)之網

站查詢。 

(七) 要保人就所選擇之投資標的，了解並同意為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及公開說明

書或相關法規所規定之投資交易應遵循事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機構得要求本公司提供

為確認要保人身份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八)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境外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它異常交易，依照各投資機構之相關

規定，當投資機構如認為任何要保人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可保留限制或拒絕受理該

等要保人所提出之基金申購或轉換申請之權利或向該等要保人收取短線交易費用，相

關短線交易限制請詳閱各公開說明書。 

(九)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等最新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或本

商品說明書所載之各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網址中查詢。 

(十) 風險報酬等級說明 

建議保戶於投資前應評估個人投資風險屬性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選擇適合自己

風險屬性之投資標的，投資風險屬性類型及合適之投資標的的風險報酬等級如下。 

投資風險屬性

類型&說明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屬於風險趨避者，通

常期望避免投資本

金之損失，但仍願意

承受少量風險以增

加投資報酬；投資主

要為風險等級較低

之商品；須瞭解並接

受前述投資方式的

本金損失風險略高

於存款 

屬於風險中立者，願

意承擔部分風險以

增加投資報酬；為了

獲得提高投資報酬

之機會，可以接受投

資包含不同風險等

級之商品；須瞭解並

接受前述投資方式

的本金可能產生部

分虧損及投資之價

值可能頻繁波動 

屬於風險追求者，願

意承擔相當程度風

險以增加投資報酬；

可以接受將所有資

金投資於風險較高

之商品，例如股票型

基金，藉以獲取較高

投資報酬；須瞭解並

接受前述投資方式

的本金可能造成全

部虧損及投資之價

值可能頻繁且劇烈

波動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22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合適投資標的 

之風險報酬等

級 

 低風險 (RR1) 及

中低風險 (RR2)

之投資標的 

 保守型投資標的 

 低風險(RR1)、中低

風險(RR2)、中度風

險(RR3) 

 保守型及穩健型投

資標的 

 依個人需求選擇任

何投資標的，低風

險(RR1) 、中低風

險(RR2)、中度風險

(RR3)、RR4(中高

風險 )至高風險的

(RR5) 

 可依個人需求選擇

保守型至積極型之

任何投資標的 

依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及經理機構針對投資標的之價格波動風險程度,依投資

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低風險)、RR2(中低風

險)、RR3(中度風險)、RR4(中高風險)RR5(高風險)」五個風險報酬等級(或稱風險收

益等級)，投資委託投資帳戶及共同基金之盈虧尚受到國際金融情勢震盪和匯兌風險

影響，本項風險報酬等級僅供參考。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及經理機構得因法令

規定或經內部檢視分析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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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揭露】 

 

一、投資標的簡介－投資帳戶簡介 
注意： 

(一) 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理風險度下，投資於證券

以謀求長期投資利得及投資收益。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元大人壽除未

盡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應負責任外，對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不保證最低收益率，亦

不負責投資標的之盈虧。 

(二) 全權委託投資之管理機構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

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市場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

別，同時配合調整可投資子標的清單，並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如因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改者，該全權委託投資之管理機構應依其最新法令或規定辦理。 

(三) 下列各投資帳戶如有最新資產提減(撥回)訊息及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說明書請參

照公司網頁查詢最新資料。 

(四) 有關投資帳戶之投資績效及近十二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可至本公司網站

https://www.yuantalife.com.tw/保險商品之投資型保單專區中各商品之投資標的

內容查詢。 

(五) 投資帳戶之型態皆為【開放型】。 

(六) 投資帳戶之投資目標：元大人壽授權符合資格之管理機構於遵守法令及全權委託投資

契約所揭之範圍內，本著誠信、專業經營方式及善良管理人注意之原則下，全權決定

投資基本方針，並以追求或取收益及資本增值為目標。 

(七) 投資帳戶可投資之投資標的請參照下表；各投資標的之詳細資訊則請參閱相關網站。 

(八) 委託帳戶與其投資子標的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金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

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本委託帳戶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投資本金。 

(九) 投資子標的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係由投資經理公司與投資經理人將根據對

全球景氣趨勢之研判，綜合定性分析與定量分析來決定個別投資子標的比重與區域配

置。委託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均應依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辦理，並受主管機

關之管理監督。所有關於投資子標的績效及淨值之資訊，均為過去績效，不代表未來

之績效表示，亦不保證該委託帳戶之最低投資收益。 

(十) 委託帳戶與其投資子標的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均應依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辦理，

並受主管機關之管理監督。保戶必須承擔投資之法律風險(例如因適用法律變更致無

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證

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

動之風險、經濟變動之風險、其他投資風險。 

(十一)  元大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提減)

比率或資產撥回(提減)金額並不代表報酬率及投資績效，全權委託帳戶淨值可能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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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因素而上下波動。部分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 (提減)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

用，詳情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 

(十二) 本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

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

資金額減損。 

(十三) 資產提減(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及投資標的價值之影響。 

假設張先生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元大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戶-ESG 永續成長(月撥回)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選擇以現金給付提減(撥

回)投資資產，則資產提減(撥回)後的投資帳戶價值及保單帳戶價值變化可能受到影響，甚至可

能相對降低，說明如下： 

 
基準日 

保單帳戶價值 
提減(撥回)金額

(註)
 

基準日次日 

保單帳戶價值 

金額 100,000 416.7 99,583.3 

說明 

假設基準日投資

帳戶 NAV(淨

值)=10， 

合計 10,000 單位 

假設每單位提減(撥回)金

額=0.04167 

(=10*5%/12)，則月提減

(撥回)金額

=10,000*0.04167=416.7 

假設除提減(撥回)外本投資帳戶

價值無變動，則保單帳戶價值

=100,000-416.7=99,583.3， 

假設投資帳戶仍維持 10,000 單

位，則

NAV=99,583.3/10,000=9.96 

註:月撥回的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每月之每單位提減（撥回）金額計算=當月基準日單位淨值(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年率÷12 個月，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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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投資帳戶： 

  

元大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戶-ESG永續成長(月撥回)✽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註1) 

標的代碼 MDTWD0001 

標的種類 組合型 

計價幣別 新臺幣 

風險等級 
RR4 

適用投資屬性積極型保戶 

投資區域 台灣、全球 

投資帳戶成立時間 2021年4月6日 

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目前資產規模 292.79億元(2023年11月30日) 

投資標的保管費(註2) 0.10%(年) 

投資標的管理費(註3) 1.70%(年)(含管理機構收取之委託報酬費用) 

管理機構收取之 

委託報酬或費用(註4) 

不多於0.2%(年費率)，每日按委託投資資產前一營業日之淨資產總額

計算。委託帳戶管理機構運用委託資產投資於委託帳戶管理機構經理

之基金時，就該經理之基金部分，應按投資於該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

業所經理之基金餘額佔整體全委帳戶餘額之比例計算，並自該全委帳

戶之代操費用扣除。 

保管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之事業名稱 

管理機構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9號18樓、67號地下一樓 

電話：02-2717-5555 

網址：https://www.yuantafunds.com/ 

1. 管理機構最近一年無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說明。 

2. 最近一年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無投資標的經理人曾因執行業務

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之情

事。 

3. 最近一年無因違反經營全權委託事業相關法令而受主管機關處分

之情事，但糾正及限期改善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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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帳戶投資經理人簡介 

經理人簡介 

鄭柏彥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 

現任：元大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 

經歷：元大投信指數暨量化投資事業群專業副理 

      元大銀行金融交易部業務副理 

最近二年無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規定

之處分情形。 

※投資經理人如有異動，將於元大人壽網站公告，不再另行通知。 

經理人管理之 

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

連結投資帳戶及基金 

1、安達國際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代操名家動態投資帳戶(月撥回) 

2、安達國際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代操名家動態投資帳戶(累積) 

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

之措施 

依照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經理人兼任共同基金所訂定之防止利益衝突措

施，若有兼任共同基金經理人時，應按月針對同一經理人所管理之不

同投資帳戶之投資績效進行評估。 

投資帳戶投資相關說明 

投資方針及範圍 

1、投資方針：聚焦永續經營題材投資主題，包含優質龍頭企業、ESG、

高息，搭配優質標的累積資產，搭配元大量化投資團隊獨立研發的

資產趨勢追蹤模組以及大數據輔助決策系統，判讀各類資產的潛在

獲利機會，並結合風險情緒警示指標與投資團隊經理人主觀看法，

建構資產配置模組，以決定股債配置比重，並依照投資帳戶風險屬

性訂立最佳投資組合。 

2、投資範圍：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所發行以新臺

幣計價且為累積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不得為配息型)(含指數股

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TF)，不含槓桿型及反向型ETF，且不得參

與除權息)。 

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說明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來源 

資產撥回可能由本委託投資帳戶資產運用之收益、利得或從本金中支

付。本公司網站首頁https://www.yuantalife.com.tw/保險商品之投

資型保單專區中各商品之投資標的內容，揭露近 12 個月收益分配相

關資料供查詢。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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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減(撥回) 

投資資產機制(註5) 

(一) 每月資產返還(撥回)機制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為基準日，基準日當日之淨値為基礎，若淨值

未達新臺幣8元，則不返還(撥回)；若淨值在新臺幣8(含)元以上未

達新臺幣10.5元，以年率5%返還(撥回)率計算每月之每單位返還

(撥回)金額；若淨值在新臺幣10.5(含)元以上，以年率5.5%返還(撥

回)率計算每月之每單位返還(撥回)金額。 

(二) 年終加值(不固定比率)資產返還(撥回)機制 

每年1月第一個營業日為基準日，基準日當日之淨値為基礎，若淨

值在新臺幣10.5(含)元以上，且當年度1月份基準日淨值較前一年

度1月份基準日之淨值上漲1%(含)以上，以1%返還(撥回)率計算；

若淨值未達前述標準，則不返還(撥回)。 

※基準日為每月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如遇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次

一資產評價日。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1年 2年 3年 成立至今 

投資績效(撥回前) 12.55% -5.71% - -0.85% 

投資績效(撥回後) 7.83% -13.96% - -11.90% 

年化標準差(撥回前) 6.93% 7.45% - 7.03% 

年化標準差(撥回後) 7.76% 8.13% - 7.59% 

截至日期：2023/11/30 

註 1：本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

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本全權委託帳

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註 2：由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 3：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係由元大人壽及受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反應於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受委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

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基金時，就該經理之基金部分，投信業者不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

之管理費。 

註 4：由管理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 5：由於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會影響本投資帳戶委託元大投信之操作績效，為避免要

保人提減(撥回)年率過鉅導致本投資帳戶操作不易，進而違背要保人選擇本投資帳戶之

原意，要保人同意元大投信基於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於每年 10 月返還付款日時，提

供次一年度之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但如遇市場特殊情形時，元大投信得視投資

子基金標的之獲利狀況及未來收益能力，欲變動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適用之基準

日 30 日前通知元大人壽，以符合善良管理人之責任。 

※ 各 投 資 標 的 之 投 資 內 容 及 其 他 說 明 請 詳 元 大 人 壽 網 站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28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 可提供投資之子基金名單如下表: 

若子基金明細有異動時，請參閱元大人壽官網查詢最新資料。 

元大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戶-ESG 永續成長(月撥回)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1 元大 10 年 IG 電能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2 元大 10 年 IG 銀行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3 元大 10 年 IG 醫療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4 元大 15 年 EM 主權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5 元大 AAA 至 A 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6 元大 MSCI 台灣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7 元大 MSCI 金融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8 元大 S&P500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9 元大 US 高息特別股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10 元大中型 100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11 元大台灣 50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12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指數型(非 ETF) 

13 
元大台灣卓越 50ETF連結-新台幣(A)

不配息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指數型(非 ETF) 

14 
元大台灣高股息 ETF 連結-新台幣(A)

不配息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指數型(非 ETF) 

15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新台幣(A)

不配息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6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I級別不配

息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7 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18 元大全球 5G 關鍵科技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19 元大全球 AI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20 元大全球 ETF 成長組合 新臺幣 跨國組合股票型–一般股票 

21 元大全球 ETF 穩健組合 新臺幣 跨國組合–平衡型 

22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A)-不配息型 新臺幣 資產證券化–不動產 

23 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不配息型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24 元大全球未來通訊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25 元大全球農業商機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資源型 

26 元大印度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亞洲 

27 元大多多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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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28 元大多福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29 元大投資級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30 元大卓越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31 元大店頭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32 元大美元貨幣市場-新台幣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 

33 元大美債 1-3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34 元大美債 20 年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35 元大高股息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36 元大高科技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37 元大得利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38 元大得寶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39 元大新主流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40 
元大新興印尼機會債券-新台幣不配

息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 

–亞洲新興市場 

41 元大新興亞洲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亞洲 

42 元大經貿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43 元大萬泰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44 元大臺灣 ESG 永續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 

45 中信美國公債 20 年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46 台新 1699 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47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A) 新臺幣 資產證券化–不動產 

48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法人

累積型)—新臺幣 
新臺幣 資產證券化–不動產 

49 永豐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50 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A 累積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51 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I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52 兆豐國際寶鑽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53 安聯台灣大壩-A 類型-新臺幣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54 安聯台灣科技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55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56 安聯台灣智慧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57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A 類型(累

積)-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債券組合型–複合式 

58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59 安聯全球債券-A 類型(累積)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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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60 PGIM 保德信中小型股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中小型 

61 
PGIM 保德信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

新臺幣累積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62 柏瑞 ESG 量化債券-A 類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63 柏瑞 ESG 量化債券-I 類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64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A 類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65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I 類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66 國泰 20 年美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67 國泰 A 級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68 國泰 A 級公用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69 國泰 A 級科技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70 國泰投資級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71 國泰科技生化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72 國泰美國道瓊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73 國泰費城半導體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74 國泰豐益債券組合-新台幣 新臺幣 跨國債券組合型–複合式 

75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76 
第一金全球 AIFinTech 金融科技-新

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77 
第一金全球 AIFinTech 金融科技-新

臺幣-I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78 第一金全球 AI 人工智慧-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79 第一金全球 AI 人工智慧-新臺幣-I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0 第一金全球 AI 精準醫療-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1 第一金全球 AI 精準醫療-新臺幣-I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2 
第一金全球 AI 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

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3 
第一金全球 AI 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

基金-新臺幣-I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4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5 
第一金美國 100 大企業債券-累積型

-新臺幣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86 
第一金美國 100 大企業債券-累積型

-新臺幣-I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87 野村全球品牌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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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88 野村全球高股息-S 類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89 野村全球高股息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90 野村優質-S 類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91 野村優質-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92 野村環球-S 類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93 野村環球-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94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S 類型 新臺幣 跨國債券組合型–複合式 

95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累積類型 新臺幣 跨國債券組合型–複合式 

96 富邦 A 級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97 富邦 NASDAQ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98 富邦公司治理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99 富邦全球投等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00 富邦印度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101 富邦金融投等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02 富邦美債 20 年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03 富邦高成長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04 復華全球大趨勢-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05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06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新臺幣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短期型 

107 復華全球債券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08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新臺幣 A 新臺幣 資產證券化–不動產 

109 復華美國新星-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美國股票型 

110 復華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111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短期型 

112 群益 10 年 IG 金融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3 群益 15 年 IG 公用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4 群益 15 年 IG 科技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5 群益 1-5 年 IG 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6 群益 15 年 IG 電信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7 群益 AAA-AA 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8 群益 A 級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19 群益 NBI 生技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 

120 群益美國新創亮點-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美國股票型 

121 群益創新科技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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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122 
路博邁 ESG 新興市場債券 T 累積(新

臺幣)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新興市場 

123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型–國內投資 

124 瀚亞美國高科技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美國股票型 

125 瀚亞高科技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126 元大 2001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27 永豐 10 年 A 公司債 新臺幣 債券指數股票型 

128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

益-累積型-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29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

益-累積型-新臺幣-I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30 野村中小-累積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中小型 

131 野村中小-S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中小型 

132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國內投資 

133 PGIM 保德信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國內投資 

134 野村貨幣市場 新臺幣 貨幣市場–國內投資 

135 
元大全球優質龍頭平衡基金-新台幣

A 類型不配息 
新臺幣 股票債券平衡型–跨國投資全球 

136 
元大全球優質龍頭平衡基金-新台幣 I

類型不配息 
新臺幣 股票債券平衡型–跨國投資全球 

137 
元大 2 至 10 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A 類型不配息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38 
元大 10 年以上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A 類型不配息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39 
元大 0 至 2 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40 統一黑馬基金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41 統一奔騰基金 新臺幣 國內股票–科技類 

142 統一大滿貫基金-A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43 統一大滿貫基金-I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44 群益馬拉松基金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45 群益馬拉松基金 I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46 國泰中小成長基金-新台幣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中小型 

147 國泰全球品牌 50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48 富邦未來車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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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149 
復華已開發國家 300 股票指數基金-

新台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區域指數型非

ETF 

150 
群益智慧聯網電動車基金 A 累積型-

新台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51 
復華 5 至 10 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指數

基金-新臺幣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其它 

152 復華美國 20 年期以上公債 ETF 基金 新臺幣 海外債券 ETF–一般型債券 ETF 

153 凱基 25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 ETF 基金 新臺幣 海外債券 ETF–一般型債券 ETF 

154 群益 25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新臺幣 海外債券 ETF–一般型債券 ETF 

155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56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57 
PGIM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新

台幣級別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58 瀚亞印度基金-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單一國家 

159 PGIM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資源型 

160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61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累積

型-新台幣) 
新臺幣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多重資產型 

162 
復華全球收益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復華富時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3 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4 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5 中國信託臺灣綠能及電動車 ETF基金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一般 ETF 

166 富邦基因免疫生技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7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潔淨能源 ETF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8 中國信託電池及儲能科技 ETF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產業類 

169 富邦吉祥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國內貨幣市場型 

170 
國泰美國優質債券基金-新台幣 A(不

配息)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美國 

171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72 
永豐 ESG 全球數位基礎建設基金-新

台幣累積類型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73 群益奧斯卡基金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74 瀚亞歐洲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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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子基金名稱 幣別 類型 

175 
元大 2 至 10 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I 類型累積級別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76 
元大 10 年以上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I 類型累積級別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77 
元大 0 至 2 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

新台幣 I 類型 
新臺幣 海外債券投資等級型–全球型 

178 
PGIM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新

台幣 I 累積型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全球一般股票型 

179 元大日經 225 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日本一般 ETF 

180 富邦日本東証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日本一般 ETF 

181 富邦台灣釆吉 50 基金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一般 ETF 

182 富邦臺灣中小 A 級動能 50 ETF 基金 新臺幣 國內指數股票型-一般 ETF 

183 摩根新興日本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日本股票型 

184 摩根絕對日本基金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日本股票型 

185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基金-台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單一國家 

186 中國信託華盈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國內貨幣市場型 

187 
元大日本龍頭企業基金-新台幣 A 類

型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日本股票型 

188 
元大日本龍頭企業基金-新台幣 I 類

型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日本股票型 

189 統一全天候基金-A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90 統一全天候基金-I 類型 新臺幣 國內股票–一般股票型 

191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A 類型-新臺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美國股票型 

192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SA 類型-新臺

幣 
新臺幣 跨國投資股票型–美國股票型 

*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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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戶-ESG 永續成長(月撥回)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之子基金達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1%(含)以上者，該子基金

應負擔各項費用之費用率如下： 

編號 子基金名稱 
經理費 

費率(%) 

保管費 

費率(%) 

分銷費 

費率(%) 

其他 

費用率(%) 

1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

金-新台幣 I 類型累積級別 
0.50% 0.11%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2 
元大全球優質龍頭平衡基金-

新台幣 I 類型不配息 
0.88% 0.26%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3 
元大台灣卓越 50ETF 連結基

金-新台幣 A 類型不配息 
0.32% 0.01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4 
元大日本龍頭企業基金-新台

幣 I 類型 
0.88% 0.18%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5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0.05% 0.04%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6 台新 1699 貨幣市場基金 0.06% 0.03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7 永豐貨幣市場基金 0.07% 0.0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8 
野村優質基金-S 類型新臺幣

計價 
0.99% 0.14%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9 統一奔騰基金 1.60% 0.1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10 富邦吉祥貨幣市場基金 0.09% 0.0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11 元大多福基金 1.50% 0.15% 無 
請詳 

公開說明書 

(一) 運用委託投資資產買賣有價證券及其相關產品，如有收取自基金公司取得之報酬、費用、

折讓等各項利益，應返還至委託投資資產，可增加帳戶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利益係由

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用中提撥，不影響子基金淨值。 

(二) 上述各子基金費用率係以 112 年 11 月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各投資機構所提供

之資料為準。 

(三) 上述各子標的費用率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四)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

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

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五) 若日後可供投資子標的明細有變動時，將公告於元大人壽網頁，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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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

用。 

資料日期：2023/11/30 

※說明： 

(一) 若保戶欲了解投資標的連結之各基金之配息組成管道，可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總代理人

之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訊息。 

(二) 投資標的之選取、中途增加或減少標的，在發行或管理機構方面：選取信譽良好、財務體質

健全、交易流程順暢，並符合法令要求之資格條件者，但當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資格不再符合

法令之要求或其營運狀況可能不利保戶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在

投資標的方面：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前提下，多元選取具流動性、具一定規模、信用評等

良好之投資標的，但當投資標的不再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要求或其可能產生不利保戶之情

形時，元大人壽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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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標的表-貨幣帳戶 

元大人壽新台幣貨幣帳戶 

標的代碼 CANT001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配息 否 

基金種類 貨幣帳戶 是否有單位淨值 是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或發行公司名稱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帳戶性質 

1.係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

新台幣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

相關法令辦理，並受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宣告利率 

1.本商品貨幣帳戶之「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於官

網(https://www.yuantalife.com.tw/)，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

之利率。 

2.貨幣帳戶之利息按宣告利率以日單利方式計算，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資產運用 

元大人壽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管理本投資標

的「元大人壽新台幣貨幣帳戶」之資產，以符合一定程度之流動性及穩健收

益為前提，選擇之投資標的為貨幣市場投資工具(如銀行存款)，且依「投資型

保險投資管理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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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單條款摘要】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W1） 

第一條【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

原則。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基本保額：係指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帳戶金額之餘額，乘上要保人於要保書中所指定之百

分比或倍數。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依第十條之約定申請增加或減少基本保額。惟增加基本保額，

需經本公司同意；減少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

之基本保額為準。  

二、淨危險保額：係指依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選擇之保險型態，按下列方式所計算之金額： 

(一) 甲型：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二) 乙型：基本保額。 

三、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該金額以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

之總和給付，其中，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係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

達本公司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之贖回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 

四、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每次繳交至本公司之金額，用以提供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障及投資需求。 

五、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銷售、服務及

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二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

百分率所得之數額。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其金額按附

表二所載之方式計算。 

六、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

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二。 

七、壽險費用：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附表二）。由本公

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並依第十一條約

定時點扣除。 

八、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被保險人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

險年齡、職業等級及附約保險金額或住院日額計算，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 

九、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十九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契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

附表二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

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二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一、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

經過一個保單年度加算一歲。 

十二、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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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保人所交付之保險費； 

(二) 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保險費； 

(三) 加上按前二目之每日淨額，依契約生效日當月特定行庫第一個營業日之活期存款利率平均值，逐日以

日單利計算至本公司匯款予附表三投資標的之保管機構的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十四、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表三及附表四。 

十五、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六、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值」，本

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七、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其價值係依本契約附表三項下各該

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以及附表四項下貨幣帳戶之價值，貨幣帳戶之利

息按宣告利率以日單利方式計算。 

十八、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

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二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十九、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特定行庫：係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三家行庫。未來若有變更，則以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之行庫為準，亦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二十一、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附表四中投資標的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宣告利率不得為負值。 

二十二、每月扣除額：係指本契約保單管理費、壽險費用、保險成本與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的保費費

用之總和，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 

二十三、繳費別：係指要保人投保時所約定之繳費方式。要保人自訂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彈性交付。 

第三條【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保險費

金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四條【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

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

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約定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或於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仍生存時，或符合本契約約

定加值給付之條件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金或加值給付金。 

第六條【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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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

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應負

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每月扣除額。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

任。 

第七條【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除額，並另外繳交

一筆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送達本公司之日起五

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本公司得退

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不為拒絕者，視為同意復

效，並經要保人清償及繳交第二項所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

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

買入資產評價日，依第十三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三十三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七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約

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每月扣除額，以後仍依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

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

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八條【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

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

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增加基本保額時，對於本公司書面（或電子申請文件）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

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該加保部分之

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

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商品說明書 

第 41 頁/共 53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前二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契約開始日或增加基本保額日

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通知解除契約時，如要保人死亡、居住所不明，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項通知送達受益人。 

本公司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時，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大於零，則本公司以解除契約通知發出日為基準日並

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倘被保險人已身故，且已收齊第二十七條約定之申領文

件，則本公司以收齊申領文件並送達本公司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之贖回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 

第九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申請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以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

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按附表五買入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

的中：  

一、該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條【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要保人申請繳交保險費時，本公司將依本契約第二條第一款重新計算基本保額。本契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

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一定數值以上，未達一定數值以上者，將變更基本保額使其符合

一定數值。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兩者之較大值。但訂立本

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

額」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兩者之和。但訂立本契約

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要保人申請變更基本保額時，本公司將依本契約第二條第一款重新計算基本保額。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

價值之比例，應在一定數值以上，未達一定數值以上者，將變更基本保額使其符合一定數值。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較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 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兩者之和。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前二項所稱一定數值之標準如下：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的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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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數值之判斷時點，以下列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率為準

計算：  

一、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第十一條【每月扣除額的收取方式】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投資標的扣除每月扣除額之順序。 

要保人未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之順序時，則以保單帳戶中各投資標的淨值佔保單帳戶價值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

應減少之單位數或金額。 

每月扣除額扣除當時，本契約若有未投入投資標的之保險費時，則應優先自該保險費中扣除之。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扣除每月扣除額之順序。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前一資產評價日計算每月扣除額，並依所約定扣除之順序計算各投資標

的應減少之單位數或金額，於保單週月日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如有不足扣除而仍有其他未指定扣除順序之

投資標的時，則再依未指定投資標的帳戶價值比例扣除每月扣除額。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每月扣除額，則於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之第一個保單週月日（若該保單週月日非營業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自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 

若本公司於扣除每月扣除額時無法取得前項投資標的計價日之單位淨值者，則以前項計價日前一資產評價日的

單位淨值做為該投資標的的計算基準。 

第十二條【貨幣單位】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保費費用、每月扣除額、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

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第十三條【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且其比例合計必須等於百分之百。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變更後之比例合計仍需等於

百分之百。 

第十四條【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依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

占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帳戶投資標的若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提減(撥回)固定比例金額予要保人之

約定者(如附表三)，本公司應將提減(撥回)之金額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

除之。  

依前二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本公司依下列各款方式給付：  

一、現金收益者：本公司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主動給付，要保人亦得於要保書中約定將收益分配

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於該收益實際分配日或資產實際撥回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改以投入至要保人

所指定之投資標的。  

二、非現金收益者：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益於該收益實際分配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

若本契約於收益實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分配日已超過有效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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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以現金給付予要保人。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主動給付之。但若當次收益分配金額

或資產撥回金額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時，該次收益分配金額或資

產撥回金額將改以投入貨幣帳戶之方式處理。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

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

計算。 

第十五條【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

（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及轉入比例。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之日為基準日按附表五轉出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

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於附表五轉入資產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如附表二。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新臺幣伍仟元或轉換後的投資標的價值將低於新臺幣伍仟元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

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六條【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標

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

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發行

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保單

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五日

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人指

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第十七條【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

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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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 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三十三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約定給付保險金時，如投資標的遇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致

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

算可借金額上限或保險金，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保險金或依要保人之申請

重新計算可借金額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購之單位數，或因

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

，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 

第十八條【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壽險費用、保險成本）。 

八、期末之保險金額、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情形。 

第十九條【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繳費累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而申請終止契約時，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贖回

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解約金須另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二。 

本契約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一人者，被保險人得隨時撤銷其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但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及要保人，自本公司收到被保險人書面通知時，契約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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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依前項行使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本契約，且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至第三項約定處理並給付解約金。 

第二十條【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累積有保單帳戶價值時，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

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伍仟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之日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若提領後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所繳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前款部分提領的保

單帳戶價值將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若前款部分提領的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尚未繳足之保

費費用，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中一次扣除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四、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

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二。 

部分提領後之基本保額將依第二條第一款約定重新計算。 

第二十一條【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

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

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第二十二條【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並依

第二十四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認為被保險人極可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

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並依第二十四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契約項

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第二十三條【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仍生存者，本公司依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

一歲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原保險單計價幣別之貨幣帳

戶之宣告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第二十四條【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二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

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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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如有超過喪葬

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壽險費用。其原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

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日

為基準日且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計算。 

第四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

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

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附

）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

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七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得

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日為

基準日，並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價日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

帳戶即為結清。 

若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第十一條約定扣繳壽險費用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該

壽險費用並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 

第二十五條【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一所列之完全失能項別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

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二十九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

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為基準日，且按附表五贖回資產評

價日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第二十六條【祝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祝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七條【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八條【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三十條約定申請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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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因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事致成完全失能而提出前項申請者，前項第二款文件改為失能診斷書。 

第二十九條【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失能診斷書。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失能之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徵詢其他

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

不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第二十一條約定應給付之期限。 

第三十條【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失能。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一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成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第二十五條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

險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達本公司為基準日並按附表五

贖回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返還予應得之人。 

第三十一條【受益人受益權之喪失】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其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依原約定比例

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第三十二條【未還款項的扣除】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

時，如要保人仍有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除額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

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第三十三條【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

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

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下稱還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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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

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

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保險單借款之利息，按當時本公司公佈的利率計算。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 

第三十四條【不分紅保單】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三十五條【加值給付金及其給付條件】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自第五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時起算，往前推算十二個月每月最後一個

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乘以 0.4%做為加值給付金，並於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

投入至與要保人所選擇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中。 

第三十六條【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

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低年齡為小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壽險費用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壽險費用。如在發生保險事故後

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前述溢繳壽險費用本公司不予退還，改按原扣繳壽險費用與應扣繳壽

險費用的比例提高淨危險保額，並重新計算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 

四、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壽險費用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壽險費用或按照原扣繳的壽險費用與被

保險人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淨危險保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本公司者，要

保人不得要求補繳短繳的壽險費用，本公司改按原扣繳壽險費用與應扣繳壽險費用的比例減少淨危險保

額，並重新計算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但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應

按原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扣除短繳壽險費用後給付。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額，其

利息按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第三十七條【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祝壽保險金的受益人若未指定則為要保人本人。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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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為申請

書或電子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受

益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有未給付予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部分，則以本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為

該部分保險金之受益人。 

第三十八條【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及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

機構之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應注意相關機構之信用

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減損本投資標的之價值

致生損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所約定之賠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

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即刻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

關追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第三十九條【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四十條【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四十一條【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約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

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四十二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以台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

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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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完全失能項別 

一、雙目均失明者。（註 1） 

二、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三、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四、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五、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六、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七、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

周密照護者。(註 5)  

註： 

1.失明的認定 

(1) 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2) 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3) 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況，不在此限。 

2. 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不能作咀嚼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能攝取者。 

3.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列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能中，有三種以上不能構音者。 

4.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六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5.因重度神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上述「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係指食物攝取、大小便始末、穿脫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  

附表二：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請詳見本商品說明書【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第15-16頁)、【壽險費用表】(第17頁)。 

附表三：投資標的表 

投資標的相關說明載於「元大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 

上述內容詳見本商品說明書第24-36頁與第52-53頁。 

附表四：投資標的表-貨幣帳戶 

請詳見本商品說明書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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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評價時點一覽表 

項目  
附表三投資標的暨 

附表四貨幣帳戶計價日  

買入資產評價日  基準日次一資產評價日 

贖回資產評價日  基準日次一資產評價日 

轉出資產評價日  基準日次一資產評價日 

 

投資標的 

轉入資產評價日 

轉出幣別 

新臺幣 

 轉入幣別 新臺幣 基準日次二資產評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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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單條款摘要】元大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B1) 

第一條【批註條款的訂定及構成】 

本「元大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表一所列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下稱

本契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款未約定者，

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第二條【投資標的之適用】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本契約，其投資標的除依本契約約定外，另詳列投資標的如附表二，供要保人作為投資標的配

置的選擇。 

 

附表一：本批註條款適用商品明細表 

元大人壽元滿利足變額萬能壽險 

元大人壽元滿利足變額年金保險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 

元大人壽大利元滿變額年金保險 

附表二：  

元大人壽 ESG 永續成長投資帳戶(委託元大投信運用操作)，說明如下： 

投資帳戶名稱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投資標的

經理費 

投資標的

保管費 

投資標的

管理費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提減(撥

回)投資資

產機制 

投資內容 

元大人壽全權委託元大投信投資帳

戶-ESG 永續成長(月撥回)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 

新臺幣 無 無 
0.10% 

(註一) 

1.70% 

(註二) 
無 

有 

(註三、

四) 

組合型 

(註五) 

*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註一：由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二：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係由本公司及受委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受委

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基金時，就該經理之基金部分，

投信業者不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 

註三：基準日為每月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如遇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次一資產評價日；首次委託投資資產提減(撥回)基

準日為中華民國110年6月1日；投資帳戶成立日為初始委託投資資產實際撥存入投資帳戶之日，提減(撥回)投資資

產機制按以下規則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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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基準日之NAV NAV<8 8≦NAV<10.5 10.5≦NAV 

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 不撥回。 5%。 

5.5%。 

倘當年度1月份基準日淨

值較前一年度1月份基準

日之淨值上漲1%(含 )以

上，則加碼撥回1%。 

註四：由於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會影響本投資帳戶委託元大投信之操作績效，為避免要保人提減(撥回)年率過鉅導致

本投資帳戶操作不易，進而違背要保人選擇本投資帳戶之原意，要保人同意元大投信基於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於

每年10月返還付款日時，提供次一年度之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但如遇市場特殊情形時，元大投信得於欲變

動每單位資產提減(撥回)年率首次適用之基準日30日前提供，以符合善良管理人之責任。 

註五：各投資標的之投資內容及其他說明，請詳本公司網站(https://www.yuantalife.com.tw)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月報

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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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前身為國際紐約人壽(New York Life) 成立於 1992 年。2014 年 1 月

1 日成為元大金控旗下子公司，並於 3 月更名為元大人壽。元大人壽在台灣提

供人壽保險服務逾 20 年，擁有完整的行銷通路，透過專業壽險顧問、銀行保

險、經代及網路投保等多元化渠道，提供客戶個人人身財務風險規劃與家庭保

障計劃，此外亦有團體保險服務，提供全方位的壽險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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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2-2751-7578Fax．02-2751-7016 

免費申訴電話：0800-088008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文宣字第 P113006 號 113.01.31 版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及商品說明書，依法登載於公司網站 www.yuantalife.com.tw， 

並備置於本公司或合作通路營業處所，或於上述各機構提供電腦設備供大眾查閱下載 

http://www.yuantalife.com.tw/

